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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人社〔2024〕102 号

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安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南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

提升高级研修班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（街道、开发区)乡村振兴服务中心（经济发展服务中心）：

根据《泉州市关于进一步加快青年人才集聚引领支撑民营经

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 (泉委办发〔2024〕1 号)、《福建省

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财规〔2024〕3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现将《南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实施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南安市财政局

2024 年 9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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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
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促进就业、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精神，通过与

高校、培训机构合作，组织参加进修学习或交流考察等方式，提

升初创企业经营者的综合素质和管理能力，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

发展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研修对象（报名条件）

初创三年内(以营业执照登记注册时间为准)并在本市行政辖

区内注册登记的企业经营管理者（含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董事长、

总经理、监事、副总经理等中高层领导职务管理者）。

注：严重违法失信企业或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经营管理

者不能报名参加。

二、研修班计划安排

每年组织若干期,每期研修时间一般不超过 7 天,开班时间及

课程计划以实际公布招生计划为准。

三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报名方式：有意报名的人员按研修班计划安排，将《南

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学员报名申请表》（附

件 1）电子版发送具体承办单位。每人限报 1 期，每期研修班每家

企业参加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2 人，如报名人员超额，将择优录取，

或进行调剂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：报名结束后，由承办单位对照报名条件对报

名学员资料进行初审。初审通过的学员，在通知时间内现场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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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质申请材料：

1.《南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学员报名申

请表》（附件 1）原件(需学员签名并加盖所在企业公章)

2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3.学员提供:管理人员提供公司证明（也可通过劳动合同、社

保缴纳明细凭证辅证）；

4.学员身份证复印件；

5.学员本人工商银行卡复印件；

6.学员 1 寸免冠彩色照片（2 张）；

报名参训学员应保证报名材料的合法性和真实性，并对报名

材料承担全部责任。承办单位对纸质材料查验、复核无误后将通

过审核的学员名单《南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

报名学员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以及开班计划等相关材料报南安市人

社局。

（三）培训结业：参加人员需保证全程参与培训，严格遵守

研修活动的各项管理规定，积极认真参与专题讲座、现场教学和

交流研讨等学习环节，完成规定课程并考核合格的学员。学员非

特殊原因，未经市人社局允许不得请假、缺席，缺席半天以上的

学员，将视为自动退出研修班。

（四）培训费用：每期学费由学员本人垫付，培训结业后结

算。由承办单位向学员开具税务统一发票，并汇总相关材料，代

学员统一向南安市人社局申请培训费用补助（申报补助时学员应

在原企业任职）。未按要求完成规定课程并考核合格的学员，市

人社局将不受理其培训费用补助申请。所需资金按《福建省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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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规定，从就业补助资金（创业支持资金）列

支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各乡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、市直有关单位、行业协会

协助做好宣传发动，动员本辖区、本行业符合条件的初创企业经

营者报名参与。

（二）承办单位在市人社局等部门指导下，做好研修班的师

资接洽、组织管理、教务安排、学员报名、班务活动、车辆调度、

差旅食宿、后勤保障等相关工作。

附件：1.南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学员报

名申请表

2.南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报名汇

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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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南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
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学员报名申请表

个 人 情 况

姓 名 性 别
民

族

照片

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

现任职务 政治面貌
□中共党员 □共青团员

□民主党派 □群众

管理经验年限 办公电话

电子邮箱 手 机

是否退役军人 籍 贯

通讯地址

个
人
简
历

教育背景 （毕业时间、专业、学历）

工作经历 （何时何地工作、职务）

表彰奖励 （何时何地受过何种表彰奖励）

其他

（限 500

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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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情况

企业名称

登记注册地址
所属乡镇（街

道、开发区）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登记注册时间

注册资金（万元） 所属行业

企业员工数（人） 2023 年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
选择研修期次
□第 1期 □第 2期

□第 3期
是否接受期次调剂：□是 □否

企业简介和发展规

划

（应包括以下内容：从事行业；经营情况；从业人员情况；是否属于小

微企业；获得的荣誉；下一步发展目标；等等。）

个人或企业享受过

何种政策扶持
（个人或企业何时何地享受过政府部门提供的何种政策扶持）

申请人声明

上述内容均据实填写，如有不实，本人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请人签名：

年 月 日

企业意见：

在我单位担任 职务，

我单位同意其参加培训。

企业（盖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日期： 年 月 日

注：1.此表为参训学员选拔的重要材料，请申请人保证本表所填信息真实完整。

2.报名对象通过资格审核后，方能办理入学手续。

3.此表需申请人签名确认并由申请人所在企业加盖公章。



- 7 -

附件 2

南安市初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提升高级研修班报名学员汇总表

序

号
期次 姓名

性

别
身份证号码 企业名称

注册登记

时间
职务 联系电话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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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 年 9 月 4 日印发


